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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有效管理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制定本作業規範。

二、依據

（一）校務基金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二）出納管理手冊。

三、權責單位

主辦單位－會計室
其他單位－出納組
四、作業內容

作業範圍分為印製作業、保管及領用作業、銷號作業、銷毀作業。
（1） 印製作業
1.本校收據有學雜費收據及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兩種，其中學雜費收據由教務處轉出學生學籍資料至出納組，出納組使用臺灣銀行學雜費系統列印繳費通知單，繳費通知單委由臺灣銀行高雄分行寄發。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由會計室印製、保管。

2.年度開始前一個月依當年度使用量推估下年度擬印製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張數，簽會出納組，奉核後印製。

3.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字軌分為高科大納字XXXXXXX號、高科大綜字XXXXXXX號、高科大圖字XXXXXXX號，字軌前兩碼為年度，順號編列不得跳號。除高科大納字50張為一本外，高科大綜字及高科大圖字100張為一本
4.收據上之校長、主辦會計、主辦出納章，得以套印方式辦理。

5.驗收時注意本數及順號之核對。

6.年度總印製量不敷使用時，應立即協商出納組估算截至年底尚需數，簽會出納組，奉核可後增印。收據號碼接續年度總需求量最後一張收據號碼編印。

（二）保管及領用作業
1.設立「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卡」，隨時登錄收據之印製、領用及結存，並與庫存收據核對數量、號碼是否一致。

2.出納組領用收據時，登錄「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卡」，註明領用日期、數量、字軌起訖號及結存數並由領用人簽章。

3.已逾使用年度之空白收據於下年度1月31日前截角作廢，與當年度之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卡及銷號明細表相關資料移送檔案室存放。
（三）銷號作業
1.設立「銷號明細表」，依收據字軌納字、綜字、圖字就當年度印製起訖號碼於電腦鍵檔。

2.收入黏貼憑證由總務處送至會計室通知入帳，會計室依已使用第二聯收據號碼登錄「銷號明細表」相同號碼欄位之金額後，送審核人員執行審核及入帳作業。

3.出納組送回已使用第三聯收據之存根聯，會計室檢查是否有缺頁或作廢收據，並依第三聯收據號碼（含作廢收據號碼）登錄「銷號明細表」相同號碼欄位之金額，系統立即自動檢查鍵入第二聯及第二聯金額是否相符，若不符則查明原因。銷號及作廢收據號碼登錄「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卡」。
（四）銷毀作業
依出納管理手冊第40條規定，未使用或已使用擬作廢收據報教育部同意後銷毀。

五、注意事項
（一）銷號時發現出納組跳號使用收據，應查明跳號之適宜性（如預開收據），如發現不正常情事，應即通知審核人員處理。

（二）銷號文件至少保存12年。
六、工作流程圖

流程圖如附。
七、相關表單

（一）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卡。

（二）銷號明細表。

八、參考資料

無。
自行收納款項收據作業流程圖




























第二聯及第三聯收據送回會計室，執行銷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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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印製、保管自行收納款項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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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表





年度結束未使用空白收據截角作廢











出納組領用收據，登錄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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